附件：
高清电子鼻咽喉镜技术参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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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配置及技术参数要求：

	1、医用监视器 一台 

	1.1、≥21寸专业医用彩色液晶监视器，抗电刀干扰。

	1.2、分辨率≥1920×1080，具有高清数字接口和模拟信号接口。

	2、（核心产品）内窥镜图像处理系统 一台     

	2.1、摄像主机：HDTV数字高清图像处理主机，可实现≥1080P高画质输出。

	2.2主机可实现多种观察模式功能切换。

	2.3兼容性：既能连接高清电子鼻咽喉镜，又可连接同品牌摄像头，使用科室现有纤维鼻咽喉镜、光学视管镜，实现一机多用。

	2.4、视频输出接口：可选择3G-SDI、HD-SD、DVI等多种高清输出模式；

	2.5、特殊成像技术：具有特殊成像功能，在鼻咽喉部检查或治疗中，可提高血管和粘膜之间的对比度，提高早期病变诊断率。

	2.6、自定义快捷键功能：具备常用功能在手柄端快捷键自定义设置。

	2.7、自动功能：自动对焦、自动白平衡、自动增益、自动快门，自动测光功能。

	2.8、色彩调节：可支持色彩调节。

	2.9、冻结功能：具备冻结功能。

	2.10、存储功能：可截图和USB存储图像功能。

	2.11、主机参数调节方式：可以直接自定义并保存多组设置值，使用时根据使用者及使用需要，直接调出预设的设置值进行使用且调节时不影响正在进行中的检查。

	3、冷光源 一台 

	3.1、特殊成像技术：可在检查或手术过程中转换到特殊观察模式，提高早期病变的诊断率。

	3.2、采用LED灯泡，可实现出色的亮度和色彩还原。

	3.3、自动亮度调节：可根据检查部位自动调节亮度。

	3.4、应急灯：具备内置应急灯。

	4、治疗型电子鼻咽喉镜  一条  原装进口

	4.1、钳道：钳子管道内径≥2.0mm

	4.2、光谱检测：镜子可实测到特殊光谱，在屏幕上显示图像，提高早期病变的诊断率。

	4.3、视野角：视野角度≥90°。

	4.4、管径：插入部外径≤5.0mm。

	4.5、弯曲角度：4个方向弯曲，上/下≥130°，左/右≥70°

	4.6、快捷键：具有快捷按键。

	5、儿童型电子鼻咽喉镜  一条 

	5.1光谱检测：镜子可实测到特殊光谱，在屏幕上显示图像，提高早期病变的诊断率。

	5.2视野角度：视野角度≥90°。

	5.3管径：先端部外径≤2.6mm,插入部外径≤2.9mm。

	5.4快捷键：具有快捷按键。

	5.6手柄：枪式手柄，操作时提供相当的稳定性、舒适的操作感。

	6、高清电子鼻咽喉镜  一条 

	6.1显示：高清图像显示；

	6.2视野角度：视野角度≥85°

	6.3光谱检测：镜子可实测到特殊光谱，在屏幕上显示图像，提高早期病变的诊断率。

	6.4管径：先端部外径≤3.9mm,插入部外径≤3.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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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手柄：枪式手柄，操作时提供相当的稳定性、舒适的操作感。

	7、超高清摄像头  原装进口

	7.1、摄像头采用高清摄像头。

	7.2、摄像头具备≥3个快捷键设置按钮，可通过快捷键自定义设置多种功能。

	7.3、具备缩放及对焦功能，可实现光学≥1.5倍变焦。

	7.4、摄像头内置纤维内镜摩尔纹过滤器。

	7.5、摄像头配合摄像主机可实现硬镜观察功能。

	8、台车 一台  

	8.1、分层设计，滑轮可固定；

	8.2、监视器悬挂装置，台车支臂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


   
	9、半导体激光治疗机

	9.1符合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GB/T 42061-2022 idt ISO 13485:2016

	9.2设备组成：有主机、脚踏开关组成

	9.3设备用途：产品在医疗机构使用，适用于人体组织的汽化、碳化、凝固和照射。

	9.4激光波长：980nm

	9.5输出激光功率：1-40w。

	9.6光纤有独立的注册证且与激光主机品牌一致，纤芯直径273-800um，光纤可配合穿刺针或内窥镜使用。

	9.7激光呈360°环形输出或直出光

	9.8指示光：600nm~700nm

	9.9终端激光输出功率不稳定度：＜±1%

	9.10激光终端发散角：≤350mrad

	9.11激光输出方式：连续、重复脉冲、单脉冲

	9.12脉冲宽度：500-999 ms；脉冲间隔：2倍脉宽

	9.13脉冲间隔：2倍脉宽

	9.14冷却系统：包括半导体冷却及风扇散热系统，为激光稳定输出提供基础。

	9.15音量钮：激光输出提示音音量调节旋钮

	9.16激光电源：监测激光器温度，当电流输入波动超过预设范围、激光器温度过高时可自动切断激光输出。

	9.17控制系统：PLC控制模块控制电源、监控各安全防护系统工作；PLC控制相比单片机类的微机控制，性能更稳定可靠。

	9.18显示操作系统：
1）触屏操作，设备操作简单且有自动记忆功能，操作者通过触摸屏设置激光功率及激光工作方式即可完成参数设置。
2）参数保存：可保存4种治疗参数或调用已保存参数
3）报警提示：非正常连接时提供报警及解决方案，并以文字和图标方式报警提示，便于判断故障和维修。

	9.19安全防护系统：多重安全防护系统设计，保障用户使用安全。

	10、高清图文工作站 一套

	计算机1套、高清图像采集卡、软件1套、打印机1台

	11、内镜清洗工作站一套

	11.1、内镜清洗消毒工作站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 30689/2014、中华人民共和国医药行业标准YY/T0992-2023及卫生行业标准WS507-2016的要求。

	11.2、内镜清洗消毒工作站电气安全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4793.1-2007和IEC61010-040:2005。电磁兼容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8268.1-2010的要求。

	11.3、清洗槽和干燥台

	11.3.1、清洗槽由内镜专业洗消槽组成，槽体和干燥台均采用进口ABS复合材料分段吸塑成型。

	11.3.2、台面采用内倾斜式防泛水设计。台面离地高度≥880mm，单方槽外尺寸≤长600mm×宽750mm、双方槽外尺寸≤长1200mm×宽750mm、转角槽外尺寸≤长815mm×宽815mm。干燥台长度尺寸≤1700mm，宽度≤750 mm。干燥台配置空气过滤减压装置，压力显示装置，显示精度为≤0.02MPa，空气过滤器能过滤直径≥0.3μm的微粒。

	11.4、功能背板及柜体：背板采用进口ABS复合材料分段吸塑成型。支架选用全优质SUS304不锈钢材质，柜门采用铝合金和特殊晶钢玻璃制成。柜体底板采用PVC材质。

	11.5、多功能灌流器/水气灌注器：微电脑控制器采用LED液晶显示屏。触摸式按键，多种功能控制由菜单支持选用和调整。通过微电脑控制器自动完成注水冲洗、注气干燥功能。灌流装置流量3.2L/min。

	11.6、酶液/消毒液灌注器：用于内镜内管道酶液、消毒液的循环灌流，快速接头的底座与插头部分采用不锈钢材质，内置灌流管采用优质PTFE材料，耐酸碱、耐高温、耐腐蚀。

	11.7、消毒液回收装置：隐藏式消毒液回收箱，具有消毒液使用次数记录，自动进、回消毒液。酶洗槽、消毒槽配有保护透明槽盖。

	11.8、高压气泵排气量：118L/min，带有油水分离器的功能；高压水气枪采用SUS304不锈钢材质。可配不同口径喷嘴。

	11.9、配有三级过滤水处理器，保障内镜清洗用水的质量；供排水管路采用优质PVC/PP-R冷、热水管材和管件，水龙头选用国际知名品牌陶瓷阀芯和出水嘴的过滤件。排水管采用优质PVC-U排水管材和管件。

	11.10、供电系统：所有供电系统都经过漏电和负载保险开关。开关和插座都设有防水保护装置。

	11.11、纯水设备一台

	12、储镜柜一台

	12.1、垂直悬挂式，可挂6条内镜，适合不同品牌内镜及附件的存储；

	12.2、液晶显示，触摸按键操作，智能化控制，操作简易；

	12.3、钢化玻璃单柜门，可随时查看内部储存状况；

	12.4、上中下底四层定位设计，底部定位高度可调节，全方位定位内镜；

	12.5、配快接头连接内镜内管道，同时对内镜外壁及内管道进行干燥；

	12.6、隐藏式紫外线循环风消毒，保证进内胆空气洁净；

	13、售后服务及其他

	13.1、整机原厂质保≥3年（提供厂家保修承诺），在质保期内每年有维修工程师提供至少3次的上门维护保养。

	13.2、维修响应时间不超过2小时，如需维修保证6小时内到现场，工程师具有合格认证。

	13.3、设备维修期间无偿向医院提供备用机。

	13.4、生产厂家应配备专业专职工程技术人员，定期进行巡回跟踪服务。

	配置清单要求：

	1.内窥镜图像处理装置      数量：1台

	2、光源                   数量：1台

	3. 治疗型电子鼻咽喉镜     数量：1条

	4、儿童型电子鼻咽喉镜     数量：1条

	5、高清电子鼻咽喉镜       数量：1条

	6、超高清摄像头           数量：1个

	7、激光治疗机             数量：1台

	8、图文工作站             数量：1台

	9、医用监视器             数量：1台

	10、台车                   数量：1台

	11、内镜清洗工作站         数量：1套

	12、储镜柜                数量：1个

	13、侧漏器                数量：1个

	14、活检钳                数量：10个


注：以上设备应保证在医疗应用中确保操作的连贯性及技术架构的统一性，以保障诊疗过程的顺畅、安全与高效。设备本身应具备稳定可靠的运行能力，包括清晰的成像系统、灵活的操作部件以及耐用的结构设计，以支持连续长时间的诊疗操作，减少故障中断风险。同时，系统需实现与其他医疗设备的无缝集成，确保数据传输和操作协同的连贯性，避免因接口或兼容性问题导致流程中断。
              







评分标准
	2.2.1.1
	
商务部分
（30分）

	投标报价
（30分)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值／有效投标人的投标报价)×30；
特别说明：1、报价应在保证服务质量的前提下以公平、合理且对采购人有利为原则。投标报价是评标综合打分的依据之一，但不是唯一依据，也不是决定性因素。
2、投标报价应是在保证采购要求和质量的基础上投报的全费用价格。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投标人的报价时，最低投标报价的投标人将有可能影响服务标准或者不能诚信履约，评标委员会将要求其在合理时间内通过电子化交易系统提供充分的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3、根据政府采购相关政策，给予小型或微型企业产品（所有采购标的均为小微企业制造的）价格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参与评审的小型（微型）企业产品投标报价=小型（微型）企业产品报价×（1-10%）。
4、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或微型企业，价格给予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5、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价格给予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注：（1）若投标人所有采购标的均为小微企业制造的，须自行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见投标文件格式部分），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2）投标人若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须按规定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见投标文件格式部分），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3）投标人若为监狱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4）投标人为小型或微型企业的，同时又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或监狱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2.2.1.2
	技术部分
（25分）
	技术参数
（25分）
	评标委员会根据投标人所投产品技术参数及证明材料对照招标文件中技术参数指标的要求打分，全部满足或优于文件要求的得25分；每有一项不满足的扣3分；超过3项（含3项）不满足招标文件技术参数要求，技术部分按0分处理。

	
2.2.1.3
	
综合部分
（45分）
	先进性与保障性（30分）
	评标委员会根据投标人投报产品的功能性和先进性以及产品生产厂家的研发实力、技术实力、服务能力和保障能力进行评审：
1、投标人投报的产品功能完善、性能先进、产品生产厂家的研发实力、技术实力强、服务能力和保障能力合理的得30分； 
2、投标人投报的产品功能较完善、性能较先进、产品生产厂家的研发实力、技术实力较强、服务能力和保障能力较合理的得15分； 
3、投标人投报的产品功能、性能差、产品生产厂家的研发实力、技术实力较弱、服务能力和保障能力差的得5分；
4、未提供不得分。

	
	
	业绩证明
（2分）
	根据投标单位提供的2022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所投类似业绩，每提供1份类似业绩得1分，最多得2分；
注：须提供合同予以证明并加盖单位公章，未按要求提供的不得分。

	
	
	质保期
（6分）
	质保期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将否决其投标。质保期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得3分，在此基础上质保期增加一年加1分，增加两年加2分，增加三年加3分，满分为6分。
注：须提供制造商或国内总代理商出具的承诺书，不提供者该项不得分。

	
	
	绿色产品
（1分）
	（1）除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外，本项目所采购的内容中任意一项货物提供具有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得0.5分，否则不得分。
（2）本项目所采购的内容中任意一项货物提供具有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得0.5分，否则不得分。

	
	
	售后服务方案（6分）
	根据投标人所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培训计划、技术人员配备、维修维护响应时间及其它优惠等进行评审：
1、售后服务计划方案措施内容详实完善、条理清晰，培训计划的内容及方式合理、针对性强，专业售后服务技术人员配备齐全得6分；
2、售后服务计划方案措施内容较详实完善，培训计划的内容及方式较合理、针对性较强，专业售后服务技术人员配备较齐全得3分；
3、售后服务计划方案措施内容粗略，培训计划的内容及方式一般、针对性较差，专业售后服务技术人员配备基本齐全得1分；
4、缺项或未提供不得分。








